切  結  書
本人_____________係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」___________________（申請號碼）案【飛航公告(NOTAM)號碼為__________________】之協調人員，於派至航管單位進行空域協調期間，確實遵守下列事項：
1. 知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屬於保安管制區域，作業期間禁止拍照、錄音、攝影等，且不得進入指定區域以外之場所。
2. 作業期間恪遵相關申請規定，並確實按航管人員指示內容，即時聯絡遙控無人機操作人配合辦理，若未及配合而造成其他航機延誤或相關安全事件，將負後續責任。
3. 確認回報予航管人員之各項資訊皆正確、屬實。
    此致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地址：
連絡電話：

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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